
进口“翻新”超声诊断仪 数额达110万元
情节严重，被认定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走私犯罪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身为荔浦公司 （化

名） 法定代表人， 徐某为牟取非法

利益， 仍决定采用更改序列号、 高

报价格等方式进口旧超声诊断仪。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走私案件， 徐某及该公司

的进口业务负责人的被告人黄某均

被判刑。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

间， 被告单位荔浦公司在从美国进

口超声诊断仪的过程中， 作为该公

司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人徐某， 在明

知旧机电产品系国家禁止进口货物

的情况下， 为谋取非法利益， 仍决

定采用更改序列号、 高报价格等方

式进口旧超声诊断仪。 经查，荔浦

公司进口旧超声诊断仪共计 2 台，

价值 1103430.2 元。

上海三中院认为， 被告单位荔

浦公司违反海关法规， 逃避海关监

管， 为谋取非法利益， 走私国家禁

止进口的货物， 数额达 110 万余

元， 情节严重； 被告人徐某、 黄某

分别作为荔浦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及其他责任人员， 具体安排、

实施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行

为， 情节严重， 被告单位荔浦公司

及被告人徐某、 黄某均构成走私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 依法应予

惩处。

被告单位荔浦公司走私的两台超

声诊断仪经鉴定均为翻新机器， 属于

国家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 且数额

超过 100 万元， 属于情节严重， 应认

定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走私犯罪。 被

告人黄某实施商议修改涉案旧超声诊

断仪序列号， 制作高价虚假单证用于

向海关申报进口的走私行为。

据此， 上海三中院判决荔浦公司

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 判

处罚金 30 万元； 被告人徐某犯走私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 判处有期

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5 万

元； 被告人黄某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

口的货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缓

刑 2 年， 并处罚金 3 万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在看到日本的香烟价

格远低于国内后，赵某打起了歪主

意。 近日，记者从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三分院获悉，经该院公诉的一

起走私香烟案件经法院判决，被告

人赵某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2017 年 4 月中旬， 赵某携带

一批香烟从日本出发， 于同日在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境， 然而却未向

海关申报任何行李物品， 随后还欲

乘坐航班飞往沈阳。 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海关旅检处关员在对赵某托运

入境的行李进行查验时， 发现其中

有大量香烟， 于是通过航空公司工

作人员通知赵某配合调查。 赵某到

达海关查验现场后， 主动交代其托

运香烟入境的事实。 旅检处关员将

3 个托运行李袋打开查验， 从中查

获 282 条 PEACE 牌香烟及 6 条七

星牌香烟。

赵某归案后供认， 查获的 282

条 PEACE 牌香烟系用于销售， 6

条七星牌香烟系自用， 同时主动交

代其于 4 月上旬先后两次各携带

300 条 PEACE 牌香烟从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入境， 未向海关申报， 并

已销售给他人的事实。 经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海关计核， 赵某先后偷逃

应缴税款共计 37 万余元。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赵某犯走

私普通货物、 物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38 万元。

【检察官释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

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 中国籍旅

客带进物品是有限量的 。 其中 ， 香

港、 澳门地区居民及因私往来香港、

澳门地区的内地居民， 免税香烟 200

支 ， 或雪茄 50 支 ， 或烟丝 250 克 ；

其他旅客， 免税香烟 400 支， 或雪茄

100 支， 或烟丝 500 克。

被告人赵某未经申报， 携带超出

个人自用合理数量的香烟入境， 违反

了海关监管规定， 且绝大部分香烟用

于销售， 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本报讯 冬令时节， 各类滋

补佳品正热销， 一些大品牌阿胶

就被不法分子给盯上。 近日， 杨

浦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售卖假

冒阿胶案， 判决被告人周某某、

陈某某犯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和 3 年， 并

处罚金。

据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周某某、 陈某某在未取得

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 共同制

作“××阿胶” 驰名商标外包装

27000 套并予以销售 。 经鉴定，

周、 陈二人涉嫌非法制造、 销售假

冒“××阿胶” 注册商标标识共计

10 余万件。

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人周某某

犯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

商标标识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 罚金 8 万元； 被告人陈某某

犯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

商标标识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罚金 4 万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翻开以黄色封皮串订的《刑事

侦审案卷》， 机打的审讯笔录间，夹

杂着几页陈旧的手写笔录， 现场勘

查所拍摄的家具式样还是上世纪

90 年代那种老式的……这一切，都

让这本标注着犯罪嫌疑人张斌（化

名）姓名的卷宗，有了几分年代感。

14 年前， 刚满 18 岁的张斌在

看房间隙， 趁中介不备实施了一场

抢劫。然而今时今日，面对公诉机关

的指控，张斌却称：“太久远了，有些

细节已经记不清了。”并将这场抢劫

视作是因看房费起冲突， 临时起意

抢夺他人财物的一次“意外”。

近日， 记者旁听了由徐汇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的这起案件， 法院

当庭作出判决， 张斌因犯抢劫罪被

判有期徒刑 5 年， 罚金 5000 元。

看房费起纠纷？ 还是蓄

意为之？

“现在开庭！ 传被告人到庭！”

法槌声落， 手戴戒具的张斌在法警

的押送下徐徐步入法庭。

记者注意到， 眼前的这名男

子， 身型较同龄人略显瘦小， 已渐

花白的头发也和他 30 出头的年纪

看起来有些不符。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 2005

年 5 月 14 日 14 时许， 张斌在本市

徐汇区医学院路一小区内， 趁陪同

其看房的房产中介人员金辰 （化

名） 不备之际， 持随身携带的水果

刀， 威逼金辰交出身上财物， 并用

金辰的皮带将金某捆绑， 劫得金辰

的一部手机、 现金 200 余元以及银

行卡等物。

然而站在被告席上， 张斌却抛

出了与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截

然不同的另一版本。“我不是抢劫，

没有随身带水果刀， 也没有把他绑

起来，当天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

根据张斌的描述， 2005 年案

发前夕， 自己和当时的女友坐着长

途大巴来上海打工， 两人在徐汇区

交通大学附近租了房子。 后来， 女

友与其吵架后不欢而散回了老家。

孤身一人钱又不多， 张斌就想换套

小一点的房屋租住， 于是找到了金

辰所在的房屋中介。

“在看房之前， 我交了大概几

十块的看房费， 原本是约定好交了

这笔钱，一直到找到房为止，但当时

我看了医学院路那套房不满意，他

又开始问我要钱。 ”张斌回忆称，为

此事，两人发生了争执，自己这才在

拉扯过程中， 顺手拿走了掉在地上

的钱包和桌上的一部手机， 并夺门

而出。

现场的SIM卡和“消失”

的外裤

事实果真如张斌所言吗？ 庭审

现场， 公诉机关首先向法庭出示了

今年 8 月徐汇警方在张斌老家将其

抓获， 随后于遣送回沪途中拍摄的

一段关于张斌的供述视频。

视频中可以清晰地听到， 张斌

表示， 自己当时是拿出刀来抵在金

辰的背后， 问他“要钱还是要命”，

对方见状便不做反抗了。 其间， 为

了给逃离争取时间， 张斌说自己还

让对方把腰带解了下来用于捆绑。

与张斌庭上的说辞相比， 公诉

机关认为， 视频中这番到案后的有

罪供述， 更具有合理性。 “从张斌

供述时的表情， 可以明显看到， 他

说这些话是经过思考的， 其间有停

顿、 也有回忆， 且非常自然。”

从另外几组关于被害人金辰、

房东等证人的证词以及当时警方的

勘查笔录中， 公诉人找到了很多能

够串联起事实的共性之所在。“被告

人对于 SIM 卡是否留在现场这一

事实表示已经记不清了， 但在金辰

的询问笔录中， 其明确表示是自己

央求被告人留下的， 这在勘查笔录

中也能证实。 ”公诉人认为，这张遗

留在现场的 SIM 卡，恰恰证明是因

为张斌控制了金辰，才有时间取出，

“若如张斌所言是在拉扯中夺门而

出，是没有可能办到的。 ”

而更离奇的是， 警方在接警赶

到现场后， 看到的是一个未穿外裤

的金辰， 后经勘查， 警方在卧室衣

橱顶上发现了外裤。 “这和金辰所

言对方为了争取逃离时间要求其脱

下外裤， 以及一名隔壁装修工的证

词都能相互佐证。”

不缺席的正义 ：5年刑

罚划上句号

在法庭辩论阶段， 公诉机关认

为，张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

方法劫取他人财物， 共计价值 500 余

元，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

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张斌到案后曾做过有罪供述，

但之后又翻供， 认为是抢夺而非抢

劫， 但就在案证据来看， 张斌的辩解

显然是不成立的， 相反， 被害人金辰

在询问笔录中关于案发时的细节性描

述却与张斌的有罪供述高度契合。”

公诉人认为， 张斌在庭上刻意回

避了是否拆除了 SIM 卡这一情节，

反倒对于其他情节都能记得， 唯独对

此关键细节打马虎眼， 这是不符合逻

辑的。

张斌的辩护律师为其辩解称，该

案的发生完全是事出有因。“多次收取

看房费是诱发本案的主要原因， 是临

时起意。 ”辩护人认为，本案对于被害

人实际也未造成人身伤害， 被抢去的

钱财不多损害不大，社会影响较小，希

望法庭能给其重新做人的机会。

最终， 法庭从社会重点打击的抢

劫罪这一犯罪类型出发， 结合张斌的

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 判处张斌有期

徒刑 5 年， 罚金 5000 元。

在休庭还押的瞬间， 记者瞥见张

斌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落寞， 这场迟来

的命运的宣判， 让偷得岁月此时又成

家立业的他， 悔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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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前，18岁的他看房时抢劫中介
被判有期徒刑5年，罚金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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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现场 通讯员 张超 摄

冬令进补，小心买到假冒阿胶
杨浦法院宣判一起售卖假冒阿胶案

私自携带大量香烟入境并售卖
逃税共计37万元被判刑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每次为了几十元甚

至十几元的小利， 大老远开车去

蔬菜物流基地偷蔬菜……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奇

葩” 盗窃案， 一惯偷因贪小利被

法院判处拘役 6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2019 年 2 月至 3 月， 张某

经预谋， 多次驾驶自家面包车至

宝山区某物流园区内的蔬菜保鲜

库门口， 偷偷将放在蔬菜篮内等

待配送的白萝卜、 大葱、 油菜等

蔬菜偷走， 最终被园区工作人员

当场抓获并报警， 张某到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上述行为。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认为， 张

某的行为涉嫌构成盗窃罪， 对其

提起公诉。 庭审中， 张某对检察

机关控诉的事实无异议。

经查， 张某三次盗窃的价格分

别为 21.5 元、 65.81 元以及 13.52

元， 总计 100.83 元。 张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多次秘密窃取财物，

其行为已涉嫌构成盗窃罪。

此外，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发

现， 张某于 2018 年因盗窃四块客

运大巴的电瓶 （共计 1180 元）， 曾

被法院判处拘役 4 个月， 缓刑 6 个

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而前述多

次盗窃蔬菜行为均发生在缓刑期

内。

宝山法院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

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罪名成立。 被告人张某到案后能如

实供述罪行， 可依法从轻处罚。 据

此， 判决张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 3

个月， 处罚金 1000 元， 并撤销原

缓刑，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拘役 6 个

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退赔被害

单位经济损失。

“惯偷”缓刑期内又窃得百元蔬菜
数罪并罚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